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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1/2021_2022__E6_89_AC_

E5_B7_9E_E5_B8_822_c38_521225.htm 根据国务院《教师资格

条例》和教育部《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的规定，按照《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09年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工作

的通知》要求，我市2009年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工作即将

启动，现将有关工作安排告知如下： 一、认定对象 凡未达到

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符合《教师法》规定学历条件的中国公

民和2009届普通高校大专及以上应届毕业生均可申请认定。 

二、申请条件 1．不同类型教师资格所应当具备的学历要求

： 幼儿园教师资格申请者，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幼儿教育专业

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其他中等专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的学历无效； 小学教师资格申请者，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

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其他中等专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的学历无效；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申请者，应当具备高等师范

专科学校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高级中学教师

资格和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和职业高中）教师资格申

请者，应当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或者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

其以上学历； 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申请者，应当

具备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并同时具备相当

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

2．教育学、心理学知识要求： 我省规定非师范类专业毕业

申请人必须补修教育学、心理学，并通过全省统一考试，取

得合格证书。（师范类专业毕业生是指经国家或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批准，列入国家或省招生计划，由省统一招生，按师



范专业要求培养的师范院校和其他高校的师范专业毕业生以

及江苏省中小学教师自学考试毕业生） 3．普通话水平要求

： 申请教师资格人员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普通话水平测试

等级标准》二级乙等以上标准，其中申请语文学科教师资格

和幼儿园教师资格人员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标

准。 4．教育教学能力要求： 除2009年应届师范类本、专科

毕业生外，所有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均须参加以说课为主要

形式的教育教学能力测试。 5．身体条件要求： 申请认定教

师资格者均必须参加由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统一组织的体格检

查。“身体条件”的具体标准参照师范教育类专业招生体检

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相关标准可登陆扬州教育网人事管

理栏目查询） 三、关于受理 （一）受理范围 1．申请认定高

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实

习指导教师资格由扬州市教育局受理（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

教师、实习指导教师专业名录附后）。 2．申请认定幼儿园

教师资格、小学教师资格、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由户口所在地

县（市、区）教育局受理。 3．在扬高校的2009年应届本、专

科非师范类毕业生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到下列指定机构申请

受理：申请认定小学教师资格的由广陵区教育局受理；申请

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的由维扬区文教局受理；申请认定初中

教师资格的由邗江区教育局受理；申请认定高中教师、中等

职业学校教师、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由扬州市

教育局受理。 4．在扬高校的2009年应届本、专科师范类毕业

生由所在学校统一到扬州市教育局申请受理。 5．户籍在扬

的非扬州高校2009年应届本、专科非师范类毕业生，申请认

定高中教师、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



师资格的到扬州市教育局申请受理；申请认定初中及以下教

师资格的由户口所在地教育局受理。 （二）受理条件： 1．

师范类毕业生凭毕业证书、户口簿、身份证、普通话合格证

原件申请认定。 2．非师范类毕业生凭毕业证书、户口簿、

身份证、普通话合格证、《教育学》合格证、《心理学》合

格证原件申请认定。 3．在扬高校非师范类应届本、专科毕

业生凭《学业成绩证明》（样式附后）、身份证、学生证、

普通话合格证、《教育学》合格证、《心理学》合格证原件

申请认定。 4．户籍在扬的非扬州高校2009年应届本、专科非

师范类毕业生可凭户口簿、身份证、学生证、《学业成绩证

明》（样式附后）、普通话合格证、《教育学》合格证、《

心理学》合格证原件申请认定。其中申请认定高中教师、中

等职业学校教师、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到扬州

市教育局申请受理；申请认定初中及以下教师资格的由户口

所在地教育局受理。 四、认定流程 （一）《教育学》、《心

理学》报名和考试 1．报名时间：2008年12月8日～2008年12

月11日 2．报名地点：扬州市行政办事服务中心 （扬子江中

路760号 电话：051487961139） 3．报名条件：有效身份证或

户口簿（在扬高校应届毕业生带学生证和身份证）、1寸近期

免冠彩照2张 4．考试时间：2009年2月28日 5．考试费用：32

元/门 6．领取《准考证》时间：2009年2月23日～2月27日（领

证地点同报名地点） 7．考试培训和教材订购请与扬州市教

育服务中心联系，联系电话：051487780020 8．有关考试的具

体事宜请向扬州市教育考试院咨询（电话051487361132） （

二）普通话测试 请与各地普通话测试站联系（扬州测试站联

系电话：051487361112）。 （三）领取申请材料 在扬州市教



育局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人员待《教育学》、《心理学》考

试成绩公布后在扬州市行政办事服务中心领取申请材料。领

取材料及后续工作的具体时间和要求请在2009年4月初见“扬

州教育网www.yzjy.com.cn”。 在县（市、区）教育局申请认

定教师资格的人员按县（市、区）教育局确定的时间、地点

办理相关手续。 条件：见前“申请条件”及“申请受理” （

四）提交申请材料 （五）教学能力测试及体检 1．参加教学

能力测试的人员，须缴纳测试费150元，具体测试时间和地点

在提交申请材料时由受理机构负责通知。 2．教学能力测试

结果公布后，参加体检人员名单由受理机构统一公布。 （六

）证书发放 经认定符合教师资格条件的人员到申请受理机构

领取教师资格证书（其中扬州市教育局接受受理的证书发放

地点在扬州市行政办事服务中心）。 五、本公告由扬州市教

育局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051487361119 附件：学业成绩证

明（式样）、扬州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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